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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

討論文件：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- 競投興趣表達書 

 
 
1.0  背景 

 
1.1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(專 責 委 員 會 )在 二 零 零 八 年 六 月 二

十 三 日 及 二 零 零 八 年 八 月 二 十 六 日 的 會 議 中 先 後 討 論 有 關 公

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事 宜。專 責 委 員 會 在 會 議 中 認 同 私

人 參 與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計 劃 的 可 行 性，並 同 意 提 交「 公 私 營 機 構

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」 建 議 在 灣 仔 區 議 會 中 討 論 。  
 
1.2 有 關 建 議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九 月 十 六 日 的 灣 仔 區 議 會 會 議 中 討

論，並 獲 區 議 會 支 持。灣 仔 區 議 會 同 意 專 責 委 員 會 就「 公 私 營

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」 邀 請 私 人 機 構 提 交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 
(Expression of Interest)。  

 
2.0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 
 

2.1 秘 書 處 已 根 據 各 委 員 的 意 見 草 擬 了 一 份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(附 件

一 )， 讓 專 責 委 員 會 委 員 考 慮 。  
 
2.2 廉 政 公 署 防 止 貪 污 處 及 市 區 重 建 局 內 的 法 律 顧 問 已 就 草 擬 的

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分 別 提 供 防 貪 及 法 律 意 見 。  
 
2.3 由 於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涉 及 活 化 項 目 的 設 計 及 財 務 安 排 ， 秘 書

處 建 議 給 予 有 興 趣 機 構 充 足 的 時 間 來 籌 備 表 達 書 。 秘 書 處 建

議 在 有 興 趣 的 機 構 須 於 發 佈 有 關 消 息 後 30 個 工 作 天 前 將 表 達

書 送 交 專 責 委 員 會 。  
 
2.4 如 專 責 委 員 會 同 意 邀 請 書 的 內 容 ， 秘 書 處 會 將 邀 請 書 上 載 於

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的 網 站 。 當 專 責 委 員 會 選 取 合 適 的

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項 目 後 ， 建 議 將 會 提 交 區 議 會 /發 展 局 通 過 ，

並 聯 同 發 展 局 監 察 項 目 的 設 計 和 進 行 。  
 
 

3.0  意見徵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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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請委員: 
 
(a) 就上文第 2.1 至 2.5 段所述的競投興趣表達書提供意見；以及 
(b) 如委員會同意，秘書處將會上載於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的網站。 
 
 
 

 

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秘書處 

二零零八年十一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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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 

活化灣仔舊區專責委員會 

公私營機構合作活化灣仔舊區: 邀請提交競投興趣表達書 

 
1. 背 景  

1.1 行 政 長 官 在 2007-08 年 度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提 出 一 系 列 有 關 文 物

保 育 和 活 化 的 措 施，其 中 一 項 工 作 重 點 是 活 化 灣 仔 舊 區，並 委

託 發 展 局 和 市 區 重 建 局 (市 建 局 )， 以 「 地 區 為 本 」 的 方 式 整 體

考 慮 活 化 和 發 展 灣 仔 舊 區。為 了 有 效 地 推 動 有 關 工 作，一 個 有

灣 仔 區 議 會 議 員、文 物 保 育 和 活 化 的 專 業 人 士、發 展 局 和 市 建

局 代 表 的「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」(專 責 委 員 會 )因 而 成 立，

以 研 究 整 體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工 作 ， 並 諮 詢 相 關 持 份 者 。  

 
1.2 為 了 配 合 整 體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方 案 及 更 有 效 善 用 資 源，專 責 委 員

會 建 議 採 用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模 式，以 創 新 的 方 法

推 動 私 人 機 構 積 極 參 與 活 化 灣 仔 舊 區，為 灣 仔 舊 區 注 入 新 動 力

及 元 素 。 活 化 項 目 更 可 創 造 就 業 機 會 ， 特 別 是 在 地 區 層 面 方

面 。 該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建 議 已 獲 灣 仔 區 議 會 同

意 。  

 
1.3 專 責 委 員 會 現 正 邀 請 有 興 趣 參 與 機 構 提 交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競 投

興 趣 表 達 書 Expression of Interest)。 灣 仔 現 已 有 多 個 由 市 建 局

負 責 的 重 建 ／ 活 化 發 展 項 目 ， 例 如 舊 灣 仔 街 市 、 利 東 街 、 莊 士

敦 道 、 茂 蘿 街 (「 綠 屋 」 )及 石 水 渠 街 (「 藍 屋 」 ) 等 項 目 。 專 責

委 員 會 認 為 這 些 發 展 項 目 可 作 為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的 核 心 項 目，透

過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模 式 伸 延 至 更 大 範 圍 ， 從 而 優 化 附 近 的 環

境 ， 以 及 加 強 彼 此 的 連 繫 ， 使 到 不 同 項 目 互 相 發 輝 協 同 作 用 。 

 
1.4 灣 仔 的 其 他 發 展 項 目 多 為 私 營 機 構 擁 有，專 責 委 員 會 認 為 現 時

各 大 型 機 構 均 十 分 重 視 推 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，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模

式 是 希 望 鼓 勵 發 展 商 及 非 公 營 機 構 參 與 及 承 擔 部 份 活 化 灣 仔

工 程 責 任，讓 私 營 企 業 有 機 會 回 饋 社 會。專 責 委 員 會 希 望 籍 這

次 機 會 邀 請 私 人 發 展 商，物 業 業 主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一 同 參 與 活 化

舊 灣 仔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負 責 選 取 合 適 的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項 目 建

議，並 提 交 灣 仔 區 議 會 ／ 發 展 局 通 過，並 聯 同 發 展 局 監 察 項 目

的 設 計 和 進 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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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項 目 條 件  

2.1 根 據 灣 仔 區 議 會 的「 灣 仔 發 展 藍 圖 報 告 」和 市 建 局 的「 灣 仔 的

主 要 構 思 與 規 劃 」等 兩 項 研 究，專 責 委 員 認 為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

項 目 應 符 合 以 下 整 體 目 標 ：  

 宣 揚 鄰 近 地 區 特 色 :  推 廣 灣 仔 舊 區 特 色 和 歷 史 文 化 ；  

 確 保 高 質 素 的 公 眾 地 方 及 生 活 環 境 :  提 供 更 多 公 眾 及 消

閒 空 間 ， 改 善 現 有 康 樂 設 施 及 休 憩 用 地 的 設 計 ；  

 美 化 街 景 :  沿 所 連 繫 的 路 線 和 項 目 地 點 提 供 街 景 改 善 工

作 (園 景 的 軟 件 和 硬 件 )；  

 推 廣 文 化 旅 遊 :  為 極 少 使 用 的 文 物 建 築 物，樓 宇 群 或 地 方

提 供 嶄 新 而 合 適 的 再 用 途 ； 及  

 培 育 一 個 多 樣 化 的 商 業 環 境 和 吸 引 社 區 的 興 趣 :  推 廣 本

土 經 濟 發 展 ， 社 會 企 業 和 其 他 社 區 活 動 。  

 
2.2 建 議 之 參 加 者 可 包 括 :  

 在 灣 仔 具 歷 史 、 建 築 價 值 的 樓 宇 的 業 主 或 土 地 擁 有 者 ；  

 在 灣 仔 擁 有 物 業，並 願 意 提 供 資 助 或 贊 助 的 私 人 發 展 商 ； 

 對 活 化 灣 仔 地 區 有 興 趣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和 教 育 團 體 ； 及  

 其 他 對 活 化 舊 灣 仔 有 興 趣 的 私 營 機 構 。  

 
2.3 根 據 灣 仔 區 區 議 會 和 市 建 局 所 做 研 究 ， 邀 請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項

目 包 括 下 列 數 項 ：  

 改 善 修 頓 球 場 及 重 置 盧 押 道 垃 圾 站 和 附 近 街 景 改 善 工 作  
(參 考 圖 1)；  

 活 化 「 藍 屋 」 建 築 群 附 近 的 街 景 改 善 工 作  (參 考 圖 2)；  

 船 街 和 適 安 街 公 園 的 改 善 工 作  (參 考 圖 3)； 及  

 聖 彿 蘭 士 街 至 星 街 一 帶 附 近 的 街 景 改 善 工 作  (參 考 圖 4)。 

 
2.4 專 責 委 員 會 或 灣 仔 區 區 議 會 並 無 責 任 必須接 納 任 何 提 交 的 申

請，並 保 留 公 布 申 請 結 果 和 披 露 成 功 申 請 機 構 的 身 分 之權 利 ，

而 無 須 成 功 申 請 機 構 或 任 何 其 他 申 請 機 構 的 許 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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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申 請  

3.1 有 興 趣 的 參 與 的 機 構 可 就 上 述 提 交 項 目 提 交 競 投 興 趣 表 達

書 ， 連 同 詳 細 建 議 、 聯 絡 人 、 公 司 背 景 及 經 驗 等 資 料 一 併 交

回 :   

 
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、  
香 港 中 環 皇 后 大 道 中 181 號 新 紀 元 廣 場 低 座 10 樓  

 
截 止 日 期 為 二 零 零 八 年 XX 月 XX 日。如 欲 查 詢，可 電 郵 至
enquiry@wrisc.org.hk。  

 
3.2 提 交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A。  
 
3.3 為 方 便 了 解 申 請 ， 申 請 機 構 或 會 獲 邀 向 專 責 委 員 會 、 灣 仔 區

議 會 或 發 展 局 講 解 其 興 趣 表 達 書 。  
 
3.4 申 請 書 應 詳 細 解 釋 及 說 明 以 下 重 要 事 項  :  

(a) 項 目 的 初 步 方 案 和 目 標 ；  

(b) 如 何 達 至 上 文 2.1 段 內 的 整 體 目 標 ；  

(c) 私 人 機 構 與 政 府 財 政 分 擔 的 比 例 包 括 活 化 項 目 一 筆 過 工

程 費 用 和 日 後 維 修 費 用 ； 及  

(d) 項 目 預 期 的 效 益 ／ 成 效 。  

 
3.5 除 了 須 符 合 上 文 2.1 段 所 述 的 整 體 目 標 外 ， 申 請 機 構 應 注 意

以 下 事 項 ：  

(a) 項 目 工 程 的 規 模 是 否 合 適 ；  

(b) 該 項 目 是 否 提 供 適 當 的 配 套 設 施 ；  

(c) 公 眾 對 該 項 目 的 預 期 反 應 ；  

(d) 項 目 工 程 不 應 涉 及 任 何 的 批 地 ， 但 可 考 慮 在 未 撥 用 的 政

府 土 地 作 短 期 租 約 ；  

(e) 如 項 目 涉 及 改 善 現 有 康 樂 設 施 及 休 憩 用 地 ， 而 需 作 重 置

安 排 ， 該 建 議 必 需 要 提 供 選 擇 方 案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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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f) 需 要 盡 量 在 現 行 規 劃 框 架 下 實 行 ； 及  

g) 如 項 目 涉 及 改 善 街 景 、 行 人 路 、 路 牌 及 行 人 設 施 等 ， 項

目 工 程 不 應 影 響 現 時 的 交 通 安 排 及 應 盡 量 避 免 任 何 形 式

的 封 路 。  

 
3.6 有 興 趣 申 請 機 構 可 瀏 覽 專 責 委 員 會 網 頁 內 ， 在 「 會 議 」 欄 中

(http://www.wrisc.org.hk/chi/meeting.htm) 檢 視 第 三 次 會 議

記 錄 (第 四 段  -  其 他 事 項 ) 及 第 四 次 會 議 的 討 論 文 件  -  「 公

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」 知 悉 更 多 有 關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

活 化 灣 仔 舊 區 事 宜 。  
 
3.7 專 責 委 員 會 在 公 佈 「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」 計 劃 後

可 能 會 召 開 簡 報 會 向 有 興 趣 申 請 機 構 介 紹 有 關 計 劃 及 解 答 問

題 。  

 
3.8 在 提 交 表 達 書 限 期 結 束 後 ， 專 責 委 員 會 會 審 閱 各 競 投 興 趣 表

達 書 的 內 容 。 若 有 多 於 一 個 機 構 對 同 一 項 目 感 到 興 趣 ， 專 責

委 員 會 可 邀 請 所 有 已 提 交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的 機 構 提 交 更 詳 盡

的 申 請 書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下 一 步 會 透 過 公 平 甄 選 ， 選 擇 較 優 者

參 與 合 作 項 目 。 甄 選 過 程 會 遵 守 公 開 、 公 平 及 公 正 的 原 則 。  
 
 
4. 個 人 資 料 須 知  

收 集 資 料 的 目 的  
4.1 專 責 委 員 會 在 處 理 申 請 書 時 ， 會 使 用 申 請 書 內 所 載 的 個 人 資

料 。 在 申 請 書 內 提 供 個 人 資 料 與 否 屬 自 願 性 質 。  
 
查 閱 個 人 資 料  
4.2 根 據 《 個 人 資 料 （ 私 隱 ） 條 例 》（ 第 486 條 ） 第 18 條 和 22 條

及 附 表 一 第 六 原 則 ， 申 請 機 構 有 權 查 閱 和 更 正 個 人 資 料 ， 包

括 申 請 機 構 有 權 索 取 申 請 表 內 個 人 資 料 的 副 本 。  
 
獲 轉 授 資 料 的 機 構 的 類 別  
4.3 申 請 機 構 在 向 專 責 委 員 會 申 請 時 所 填 報 的 個 人 資 料 ， 或 會 向

政 府 其 他 決 策 局 、 部 門 、 區 議 會 、 分 區 委 員 會 或 其 他 獲 授 權

機 構 披 露 ， 以 作 上 述 用 途 。  
 
查 詢  
4.4 如 對 這 次 申 請 書 所 收 集 所 得 的 個 人 資 料 有 任 何 查 詢 ， 包 括 申

請 查 閱 和 更 正 資 料，請 與 上 文 第 3.1 段 所 述 的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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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聯 絡 。  
 
 
5. 知 識 產 權  

5.1 所 提 交 的 一 切 方 案 必 須 屬 申 請 機 構 的 原 創 作 品 ， 不 得 包 含 侵

犯 第 三 者 知 識 產 權 的 資 料 。 如 因 任 何 這 類 侵 犯 或 指 稱 侵 犯 知

識 產 權 行 為 而 引 致 任 何 性 質 的 費 用 、 索 償 、 要 求 、 支 出 及 責

任，申 請 機 構 必 須 就 上 述 一 切 向 政 府 作 出 全 部 和 有 效 的 彌 償 。 
 
5.2 在 提 交 方 案 時 ， 申 請 機 構 須 被 視 作 已 賦 予 專 責 委 員 會 一 個 可

自 由 轉 讓 、 免 專 利 權 費 和 不 可 撤 回 的 權 利 ， 讓 專 責 委 員 會 得

以 為 着 有 關 活 化 項 目 的 目 的 ， 使 用 、 修 改 和 更 改 所 提 交 的 構

思 和 方 案 ， 以 及 方 案 涉 及 的 一 切 知 識 產 權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如 作

出 要 求 ， 申 請 機 構 必 須 採 取 一 切 行 動 及 簽 立 所 有 文 書 或 文

件 ， 以 便 把 權 利 和 利 益 賦 予 專 責 委 員 會 。  
 
5.3 專 責 委 員 會 有 權 披 露 任 何 或 所 有 提 交 的 方 案 ， 並 有 權 製 作 有

關 副 本 ， 以 便 考 慮 有 關 活 化 項 目 的 事 宜 ， 並 把 副 本 存 檔 。  
 
 
6. 免 責 聲 明  

6.1 專 責 委 員 會 本 著 真 誠 擬 備 本 邀 請 文 件 ， 但 當 中 的 資 料 並 非 詳

盡 無 遺 ， 亦 未 經 獨 立 核 實 。 因 該 等 資 料 或 資 料 有 欠 準 確 或 遺

漏 而 引 致 的 一 切 責 任 ， 專 責 委 員 會 概 不 負 責 。 專 責 委 員 會 並

無 義 務 就 邀 請 文 件 內 所 載 資 料 的 更 新 或 更 改 ， 或 發 出 邀 請 文

件 後 所 得 悉 的 最 新 資 訊 通 知 各 申 請 機 構 。  
 
6.2 提 交 申 請 書 的 機 構 ， 會 視 作 已 接 受 申 請 條 款 。  
 
6.3 每 個 申 請 機 構 須 全 數 負 責 擬 備 和 製 作 其 申 請 書 所 涉 及 的 費

用 、 成 本 及 開 支 。 無 論 如 何 ， 提 交 申 請 書 的 整 個 過 程 所 引 致

或 相 關 的 該 等 費 用 、 成 本 、 開 支 、 損 失 或 損 害 ， 專 責 委 員 會

概 不 負 責 。  
 
6.4 專 責 委 員 會 保 留 隨 時 更 改 本 邀 請 文 件 的 內 容 ， 而 無 須 事 先 諮

詢 或 發 出 通 知 的 權 利 。  
 
 
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 
二 零 零 八 年 十 一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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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A 
 

提 交 競 投 興 趣 表 達 書 須 知  
 
1. 申 請 書 的 主 體 建 議 方 案 不 論 以 中 文 或 英 文 擬 備，  均 應 採 用 不

小 於 12 點 的 字 體，而 篇 幅 不 宜 超 過 10 頁（ A4 紙 張 ）。申 請

人 可 按 需 要 就 主 體 建 議 方 案 提 交 最 多 5 幅 說 明 圖 則 。  

 
2. 假 如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XX 月 XX 日 上 午 9 時 至 正 午 12 時 期 間，

天 文 台 發 出 黑 色 暴 雨 警 告 或 8 號 或 以 上 颱 風 信 號 ， 截 止 日 期

會 順 延 至 下 一 個 工 作 天 的 正 午 12 時 。  

 
3. 遲 交 的 申 請 書 或 不 符 合 上 文 第 1 段 所 述 規 格 的 申 請 書 ， 將 不

獲 考 慮 。  

 
4. 就 公 私 營 機 構 合 作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提 交 申 請 書 相 關 文 件 及 參 考

資 料 ， 已 上 載 於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網 站  
（ http://www.wrisc.org.hk/chi/ index.htm）。 申 請 人 如 對 提 交

申 請 書 有 任 何 疑 問 ， 可 與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聯

絡 。  

 

地 址 ： 活 化 灣 仔 舊 區 專 責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香 港 中 環 皇 后 大 道 中 181 號 新 紀 元 廣 場 低 座 10 樓  

電 郵 ：  enquiry@wrisc.org.hk 

傳 真 ：  2588 2517 

 
 

 


